
证券简称
：

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 � �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经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以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２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

二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

一
）

控股股东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天威集团
”，

持有公司
５１．１０％

股权
）

承诺
１

、

最低持股条款
在获得流通权之日起三年内

，

天威集团承诺最低持股比例不低于
５１％

。

２

、

限售期条款
在上述最低持股条款的限制条件下

，

天威集团对限售期做出有关承诺
：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上述承诺期期满后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出
百分之十

；

上述出售行为实施后
，

天威集团持股比例不低于
５１％

；

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
份数量

，

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
，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

３

、

增持条款
（

１

）

增持股份的目的
为顺利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

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

确保公司市值在解决股权分置完成后得到有效的
保护

，

天威集团承诺将在适当时机通过增持公司股份的方式维护股价
。

（

２

）

增持股份的条件和数量
（

ａ

）

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股权登记日后连续三十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成交价格的算术
平均值为基准价格

；

（

ｂ

）

以该基准价格为基础
，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十二个月内
，

如出现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每日加权平均成交价格均低于该基准价

１５％

的情况
，

天威集团将立即启动增持公司股份程序
，

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介于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５％

之间
；

（

ｃ

）

以该基准价格为基础
，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十二个月内
，

如出现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每日加权平均成交价格均低于该基准价

３０％

的情况
，

天威集团将立即启动增持公司股份程序
，

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总量介于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１％

之间
；

（

ｄ

）

上述基准价格遇到分红
、

转增
、

送股
、

配股等事项时
，

将进行除权调整
；

（

ｅ

）

天威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

（

ｆ

）

天威集团不排除根据实际情况
，

为维护控股地位
，

通过证券交易所主动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

（

ｇ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５２

号
《

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会公众股
份有关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天威集团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内增持社会公众
股份而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可以免予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

超过两个月增持社会公众股份而触发要约收购义
务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或者申请豁免

。

４

、

最低减持价格
天威集团承诺所持非流通股份在限售期内减持价格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

的平均值
７．１３

元
／

股
。

最低减持价格如遇到分红
、

转增
、

送股
、

配股等事项时
，

将进行除权调整
。

（

二
）

天威集团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的追加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为支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

坚定其他股东的持股信心
，

同时稳定天威保变二级市
场股价

，

天威集团承诺在原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基础上
，

对所持有的
５９６

，

８４８

，

０００

股天威保变股份自愿延
长锁定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在此期间天威集团将不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该部分股份
。

（

三
）

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监督天威集团的承诺履行情况

，

以上所有承诺履行正常
，

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形发生
。

三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至今

，

经非公开发行
、

送股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方式
，

公司总股本由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增至
１１６

，

８００

万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发行新股
、

分配
、

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
数计算

。

具体变动如下
：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采用非公开的发行方式
，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普通股
（

Ａ

股
）

３

，

５００

万股
，

公司股本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变更为
３６

，

５００

万股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６

年股利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６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派现金
２

元
（

含税
），

同时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

公司股本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变更为
７３

，

０００

万股
。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７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７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

公司股本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变更为
１１６

，

８００

万股
。

２

、

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至今

，

现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

（

１

）

股改实施后
，

天威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比例为
５３．５５％

；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３

，

５００

万股
，

天威集团认购其中的
９８０

万股
，

限售期
３６

个月
，

公
司总股本变更由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３６

，

５００

万股
，

天威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比例变更
为

５１．１０％

；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０６

年股利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７３

，

０００

万股
，

天威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比例仍为
５１．１０％

；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天威集团非公开发行承诺到期
，

公司依法解除天威集团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
份

，

该部分限售股份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上市流通
，

天威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比例变更
为

５１．００％

；

（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公司实施通过
２００７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１６

，

８００

万股
，

天威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比例仍为
５１．００％

。

截至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

公司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５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
，

全部由天威集团持有
，

该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１．００％

，

其中
，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而形成的限售流通股为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
，

非公开
发行而形成的限售流通股为

３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

四
、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

五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方正证券
”）

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
，

承担持续督导的保
荐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因方正证券与瑞士信贷合资成立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原方正证券已注销与
投资银行相关的业务许可

，

方正证券丧失保荐资格
，

同意终止与本公司的
《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及相关事宜
之财务顾问保荐协议

》。

为承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义务和相关工作
，

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签署了
《

关于保荐工作的协议
》，

招商证券指派刘奇先生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保荐代表人

。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

证券时报
》

相关公告
）

经本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核查
，

对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出具了
《

关于保定天威保

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

招商证券核查意见如下
：“

公司经核查
，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
，

天威保变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

天威保变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并不影响
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

；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

天威保变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经核查
，

上市公司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

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申请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的相关规定
。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上市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 ”

六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３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１

保定天威集团有

限公司

５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１％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合计

５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１％ ５６４３２００００ ３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４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

５

、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
（

仅限股改形成
）

的流通股上市
。

公司前
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如下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

，

９８６

，

２５０

股上市流通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

，

３２７

，

５００

股上市流通
。

七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国家持有股份

５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Ａ

股

５７２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３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７２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５６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３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

，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

，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９日

备查文件
：

１

、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２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６４

证券简称
：

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

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相关审议事项
，

相关公告刊登在当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地点
：

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楼
８０８

会议室
（

二
）

召集人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三
）

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
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

四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五
）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大会

，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
股东

。 （

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条件的议案
》；

（

二
）

审议
《

关于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

三
）

逐项审议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

３．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３．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３．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４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３．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３．６

上市地点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３．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上述议案须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 ／ ３

以上审议通过
。

（

四
）

审议
《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

五
）

审议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

六
）

审议
《

关于与陕西欣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协议的议案
》；

（

七
）

审议
《

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

八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

九
）

审议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

十
）

审议
《

关于购买西安华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三
、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具体规则为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
、

传真登记
；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

三
）

登记地点
：

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楼
８２５

董事会办公室
。

（

四
）

登记办法
１

、

法人股东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司公章
）、

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司公章
）、

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

２

、

个人股东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至公司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

五
、

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会议上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

全体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５６４

投票简称
：

民生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

以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
，

以
１．００

代表第一个
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以
２．００

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
，

依此类推
。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的顺序号及其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元）

总议案 表决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十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３．０１

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３．０２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０３

４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３．０４

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３．０５

６

上市地点

３．０６

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０７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３．０８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３．０９

议案四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与陕西欣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协议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关于购买西安华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０

注
：

对于议案三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

３．００

代表对议案三全部议案进行表决
，

３．０１

代表对议案三
中的子议案

１

进行表决
，

３．０２

代表对议案三中的子议案
２

进行表决
，

依此类推
。

（

３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

投票举例
（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西安民生
”

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
，

对议案二投弃权票
，

议案三第二项投赞成票
，

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３．０２

元

１

股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５

、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
，

然后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

，

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

以对总
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
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
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 ／ ８３９９０７２８ ／ 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三
）

投票回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交易系统投票回报

，

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

投资者也可于投
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
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

六
、

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二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三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七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

７１０００５

公司地址
：

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公司电话及传真

：

０２９

—

８７４８１８７１

联系部门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二
）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参加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特授权如下
。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具有表决权
［ ］

／

无表决权
［ ］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条件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二、关于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４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同意［］ 反对［］ 弃权［］

５

、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同意［］ 反对［］ 弃权［］

６

、上市地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７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反对［］ 弃权［］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反对［］ 弃权［］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四、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六、关于与陕西欣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

协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七、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九、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十、关于购买西安华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人未对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具体指示
，

代理人有权
［ ］

／

无权
［ ］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人
（

法人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签发日期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月日至 年月日止
。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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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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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2010

】

644

号文核准
，

自
2010

年
7

月
19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
，

截至
2010

年
8

月
16

日
，

基金募
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

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
540,574,166.39

元
人民币

，

折合基金份额
540,574,166.39

份
；

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
计

23,922.99

元人民币
，

折合基金份额
23,922.99

份
。

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
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6,610

户
，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
，

本次募集
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540,598,089.38

份
，

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基金账户

，

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

其中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

运用固有资金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通过代销渠道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40,000,400.01

份
（

含募
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

根据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

认购费为
1,000

元
），

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7.40%

；

本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6,739,479.01

份
（

含募集期利
息结转的份额

），

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1.25%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
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广发亚太
（

除日
本

）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

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
，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
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

，

并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获确认
，

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

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

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内开始办理
。

在确定了开放申购
、

赎回
的具体时间后

，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申购
、

赎回开放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公告及本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

www.gffunds.com.cn

）

公告
。

投资者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
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

95105828

（

免长途费
）

或
020-83936999

，

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获
取相关信息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
现的保证

。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

，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文件
。

特此公告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办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相关规定及业务准备情况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新增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

广发华福证券
"

）

办理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

场内简称
"

银华
100"

，

基金代码
161812

）

与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稳健收益类份额

(

简称
"

银华稳进
"

，

交易代码
150018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积极收益类份额

(

简称
"

银华锐进
"

，

交易代码
150019)

之间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广发华
福证券的各营业场所或按其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本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

重要提示
：

1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自
2010

年
6

月
17

日起开通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

详情请见本公
司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在三大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刊登的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通份额配
对转换的公告

》。

2

、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配对转换业务详情
,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

www.yhfund.com.cn

或者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

：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91 0� � �

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

201 0- - - 034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亚集团
"

）

共持有本公司
25,136.72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5%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2010

年
8

月
16

日
，

大亚集团将其原已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
4,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8%

）

股权解除了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解除质押手续

。

2010

年
8

月
17

日
，

大亚集团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8%

）

质
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

为大亚集团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

质押期限
从

2010

年
8

月
17

日起
。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

。

截至目前
，

大亚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19,12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5%

。

特此公告
。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0600� � � � � � � �

证券简称
：

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

201 0- 37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按照相关规定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起停牌
。

目前该事项尚在进展过程中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公司将密切
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

并及时履行信息揭露义务
，

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

敬请投资者关
注

。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2001 5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山航
B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23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18

日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自控股股东山东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航集团
"

）

处获悉
，

因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航集团委托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

，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将山航集团
持有的我公司

15,000,000

股国有法人股司法冻结
。

截止
2010

年
8

月
19

日
，

山航集团持有本公司
168,004,000

股国有法人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

；

此次被冻结的
15,000,000

股占山航集团所持股份的
8.93%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

。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6004 33� � � � � � � � �

证券简称
：

冠豪高新 编号
：

201 0-

临
022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亚实业有限公司减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接
到公司第三大股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亚实业
"

）

通知
，

2010

年
7

月
14

日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
，

新亚实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共减持本
公司股票

3,186,45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4%

，

自
2010

年
7

月
14

日以来
，

一个月内减持
本公司股票未达到

1%

。

截止
2010

年
8

月
19

日收盘后
，

新亚实业持有公司
19,691,51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85%

，

仍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

特此公告
。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8�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00051 4 � � � � �

证券简称
：

渝开发 公告编号
：

201 0- 037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16

日以传真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关
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书面通知

。

2010

年
8

月
18

日
，

在公司总部
（

重庆市南岸区铜
元局刘家花园

96

号
）

二楼第三会议室如期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5

人
（

董事罗宇星先生公差
在外

，

书面委托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

独立董事张新蓉女士因病不能出席
，

书面委托独立董
事李嘉明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

会议由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以
7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及债权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
，

将本公司持有的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司
（

全资子公司
）

50%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3000

万
元

，

以及本公司对朗福公司享有的
50%

的债权作价人民币
20000

万元转让给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由双方共同开发黄桷垭地块项目
。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51 4 � � � � � � �

证券简称
：

渝开发 编号
：

201 0- 038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
、

交易概述
1

、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朗福公司
"

，

即协议中的
"

目标公司
"

）

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与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上海复地
"

）

签定
《

合作协议
》（

三方
），

本公司
将所持有的朗福公司

50%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3,000

万元
、

以及本公司对朗福公司享有的
50%

债权作价人
民币

20,000

万元转让给上海复地
。

2

、

2010

年
8

月
18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

3

、

本公司与上海复地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本次实施的股权及债权转
让

，

旨在引进具有高档住宅丰富开发经验的上海复地共同开发黄桷垭地块项目
，

与先进企业上海复地进行
战略合作

，

将有利于该项目的开发
，

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

股权转让价格系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
进行审计后协商确定

，

转让定价公平
、

合理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事项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

二
、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

一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名称
：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

企业性质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3

、

注册地
：

浦东新区枣庄路
665

号
402

室
4

、

法定代表人
：

范伟
5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元
6

、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房地产投资
。

7

、

主要股东
：

复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8

、

上海复地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

9

、

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
（

经审计
）

帐面资产总额为
7,110,207,763.19

元
，

负债总额为
6,959,

721,713.01

元
，

其他应收款项总额为
1,002,726,979.86

元
，

净资产为
150,486,050.18

元
，

主营业务收入为
26,

263,735.71

元
，

主营业务利润为
16,701,748.31

元
，

净利润为
18,485,186.49

元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

朗福公司基本情况
2009

年
9

月
23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参与地产集团黄桷
垭地块竞拍的议案

》。

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黄桷垭地块
。

该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
955.48

亩
，

建设用地
529,

638

平方米
（

约合
794.46

亩
），

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
、

商业金融业用地
，

容积率
1.5

，

地上总建筑面积
794,

457.5

平方米
，

建筑限高
24

米
，

最大建筑密度
35%

，

绿地率不小于
35%

。

地块受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66,103

万元
。

2009

年
10

月
15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设立重庆朗福置
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

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朗福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
100%

股
权

。

2010

年
4

月
2

日
，

朗福公司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了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

截止目前
，

朗福公司已按出让合同约定缴纳了全部土地受让价款
，

该地块三宗土地使用权证
（

计
345,

701

平方米
）

已办至朗福公司名下
，

尚余一宗土地
（

计
183,937

平方米
）

使用权证正在办理中
。

2010

年
7

月
13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增加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本公司按债转股的形式对朗福公司增资
20,000

万元
，

增资后朗福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
。

截止
2010

年
7

月
20

日
，

朗福公司增资手续已办理完毕
（

上述事项详
见本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
、

9

月
30

日
，

10

月
20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和
2010

年
7

月
1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

本公司本次转让的朗福公司
50%

的股权
，

其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

2

、

朗福公司会计数据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8

月
13

日出具的
《

专项审计报告
》（

天健正信审
（

2010

）

NZ

字第
030380

号
）

审计
，

截止
2010

年
8

月
11

日
，

朗福公司资产总额为
699,696,076.22

元
，

负债总
额为

400,132,449.00

元
，

净资产为
299,563,627.22

元
，

净利润为
-400,961.77

元
。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

交易标的和价格
（

1

）

公司将所持有的朗福公司
50%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3,000

万元转让给上海复地
；

朗福公司经营所
产生的税后净利润

，

由本公司优先分配
46,600

万元
；

在本公司实现对朗福公司的独享税后净利润
46,600

万元后
，

本公司再与上海复地按
50%:50%

比例对朗福公司进行利润分配
。

（

2

）

上海复地代朗福公司向本公司偿还本公司对朗福公司股东借款
40,000

万元的
50%

，

即
20,000

万
元

。

（

3

）

为保证本公司该优先利润
（

46,600

万元
）

分配权的实现
，

上海复地须按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支付
23,

300

万元保证金
。

2

、

转让价款支付及股权
、

债权变更
（

1

）

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10

内
，

由上海复地向本公司支付第一笔交易价款
26,520

万元
，

其中
，

9,200

万元为上海复地受让朗福公司
20%

股权应向本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

13,910

万元为上海复地代朗福
公司偿还本公司股东借款而应支付的债权转让价款

，

3,410

万元作为本公司对朗福公司的优先利润分配权
保证金的首付款

。

在本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
10

个工作日内
，

朗福公司
20%

股权由朗福公司负责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

上
海复地成为持有朗福公司

20%

股权的股东将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

（

2

）

在
2010

年
12

月
25

日前
，

由上海复地向本公司支付第二笔交易价款
19,890

万元
，

其中
，

13,800

万
元为上海复地受让朗福公司

30%

股权应向本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

6,090

万元为上海复地代朗福公司
偿还本公司股东借款而应支付的债权转让价款

。

在本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
10

个工作日内
，

朗福公司
30%

股权由朗福公司负责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

上
海复地成为持有朗福公司

30%

股权的股东将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

至此
，

上海复地持有朗福公司
股权比例调整为

50%

。

（

3

）

在
2011

年
12

月
25

日前
，

由上海复地向本公司支付第三笔交易价款
19,890

万元
，

即优先利润分
配权保证金的余款

。

（

4

）

因本公司过错
，

若
20%

股权转让未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

则上海复地可相应顺延支付第二笔交易
价款

；

若剩余
30%

股权转让未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

则上海复地可相应顺延支付第三笔交易价款
。

3

、

缔约基础的特别约定
（

1

）

关于朗福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
本公司将朗福公司

50%

的股权转让给上海复地后
，

朗福公司由本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合并
；

在不影响本
公司和上海复地对朗福公司的股权比例和利润分配权的前提下

，

对于朗福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
、

管理人员
派遣和财务管理制度等有关事项

，

各方均应按照本公司对朗福公司财务报表合并的要求进行处理和调整
。

如果各方在本协议或其他协议中对朗福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
、

管理人员派遣和财务管理制度等事项的约
定

，

致使本公司不能实现对朗福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合并的
，

除非影响到本公司和上海复地对朗福公司的股
权比例和利润分配权

，

否则致使本公司不能实现对朗福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合并的约定无效
，

并按本公司进
行朗福公司财务报表合并的要求进行调整

。

（

2

）

本公司独享税后净利润额的保障措施
1

）

上海复地承诺在参与朗福公司经营管理
、

董事会和股东会议决策中均应无条件尽最大努力确保本
公司独享税后净利润额

46,600

万元的实现
，

除非上海复地未能根据本协议约定受让获得目标公司
50%

股
权

。

2

）

如果本公司独享税后净利润额不能完全实现
，

则上海复地自愿对本公司剩余未实现的独享税后净
利润额的

50%

给予补偿
，

且补偿后上海复地不得就此向朗福公司追偿或要求朗福公司赔偿损失
。

3

）

在持有朗福公司
50%

股权后
，

为确保本公司独享税后净利润额的实现
，

上海复地以受让的朗福公司
50%

股权质押给本公司
，

作为对实现本公司独享税后净利润额的担保
。

质押期限至本公司自朗福公司优先
分得

46,600

万元税后净利润止
。

（

3

）

关于优先利润分配权保证金的偿还
在本公司每次取得朗福公司优先分配利润的同时

，

上海复地根据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提供的优先利润
分配权保证金金额应相应自动核减降低

，

即
：

本公司应将当期现金分得利润金额的
50%

用于偿还上海复地
向其提供的优先利润分配权保证金

，

直至还清
23,300

万元的优先利润分配权保证金止
。

4

、

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价格系由本公司及朗福公司与上海复地按协议方式确定

。

5

、

协议的生效
、

变更
、

解除
（

1

）

本协议自本公司
、

上海复地和朗福公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

（

2

）

各方同意
,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
，

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
，

则本协议立即自动解除
，

同时本公司及或朗
福公司应在上海复地指定的时间内向上海复地全额返还上海复地为履行本协议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

：

1

）

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
，

截至上海复地支付第一笔交易价款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
，

朗福公司向登记机
关提出关于

20%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
，

登记机关不予受理或不予登记的
。

2

）

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
，

截至登记机关受理关于
20%

股权的转让申请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股权转让未
完成的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等情况
。

六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朗福公司股权及债权

，

并实现朗福公司利润的优先分配
，

将有利于本公司规避和转移项目的
开发风险

，

增加现金流和改善财务状况
；

上海复地具有丰富的高档住宅开发经验
，

引进上海复地双方共同
开发黄桷垭地块项目

，

将有利于本公司学习先进企业的开发理念和管理经验
。

同时为本公司其他后续开发
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

本次股权转让实现的溢价
8,000

万元
(

含税
，

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

，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本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

，

实现了本公司及股东利益与价值的最大化
。

七
、

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意见
；

3

、

合作协议
；

4

、

朗福公司
《

专项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0 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华泰证券为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华泰证券
"

）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
，

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起
，

华泰证券在所有网点代理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简
称

：

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

前端
257020

后端
257021

）

和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

简称
：

国联安优势股票基金代码
：

前端
257030

后端
257031

）

的销售及相关业务
，

今后华泰证券若代理本公司其他基金销售及相关业务
，

将另行公告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
，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拨
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咨询有关基金的详情

。

销售期间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

1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

免长途话费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http://www.gtja-allianz.com

，

http://www.vip-funds.com

2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9559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

http://www.chinatai.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
、

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

认
(

申
)

购和赎回等相关业
务

。

特此公告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60056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4 8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银集团
"

）

通知
，

东银集
团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将其原质押给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的本公司限
售流通股合计

8,333.4

万股解除质押责任
，

同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该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特此公告
。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
：

长百集团股票代码
：

600856� �

编号
：

临
201 0- 009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8

月
19

日
，

公司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

第二大股
东上海合涌源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

二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6,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7%

）、

22,651,7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65%

）

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人民广场支行

，

上述质押手续已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登记存管部办理完毕

。

特此公告
。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０年八月二十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汉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汉口银行
"

）

签署的代理
销售服务协议

，

自
2010

年
8

月
24

日起
，

汉口银行各营业网点开始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及
赎回等业务

：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
）、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主
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

A

类前端收费模式
、

A

类后端收费
模式及

B

类
）、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
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

）、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
）、

博时信
用债券投资基金

（

A

、

B

类及
C

类
）、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上证超级
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
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

）。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汉口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

027-96558

、

访问汉口银行网址
：

www.hk鄄

bchina.com

，

或致电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

登录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


